
确保重大决策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马太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是深化全面依法

治国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19年 5月，李克强总理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从中央顶层设计的层面规范重大决策的

专门法规，标志着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在新时代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必须在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下，使重大决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制度建构

探索重大决策范围界定制度。构建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制度规范，首先必须明确重大决策的范围。目前

的普遍做法是，对重大决策的范围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进行表述，凡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都是重大决策。但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各部门

职能又不尽相同，所以立法上对重大决策的界定往往比较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近年来，江苏省率先

探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作，先后于 2015 年、2018 年进行两批试点，要求各地各部门编

制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实行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化管理和网上公开透明运行。通过编制重大决策目录，可以

直观形象而又易于识别、易于操作、易于复制地明确重大决策的范围。这些创新做法得到普遍认可。国务

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就规定，决策机关可以确定“决策事项目录、标准”，经同级党委同意

后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健全重大决策程序制度。决策程序首先是决策如何作出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公众参与制度、专家

论证制度、风险评估制度、合法性审查制度、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对决策启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决策草案形成程序，决策草案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和决策公布程序，以及决策执行和调整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并把这些程序确认为法定程序。目前重点是

尽快将这些程序进一步细化，制定具体的配套制度和程序性操作规则。除此之外，决策程序也包括决策作

出后如何执行或实施的程序。《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此作了规定，但还比较原则，应进行深入

研究挖掘。一是重大决策意图释明和执行动员制度。决策机关要运用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访谈、培训解

读等多种形式阐释决策意图，决策执行单位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执行动员。二是重大决策任务清单制度。

决策执行单位要及时制定重大决策落实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把重大决策的各项要求细化转化为具体工

作举措，形成任务清单。三是重大决策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决策执行单位要积极推进重大决策具体细化方

案的组织实施，适时向决策机关报告决策执行情况。

强化重大决策监督制度。决策监督既包括对决策制定的监督，也包括对决策执行的监督。一是重大决

策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制度。要进一步规范督促检查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和方式，通过跟踪调查、专

项督查、投诉举报、征集社情民意等多种形式，重点加强对污染防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城乡建设、重点项目、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重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二是重大决策考核

评估制度。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跟踪反馈评估制度，确定有关机构和人员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反馈实施效

果，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第三方进行决策后评估，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将重大决策落实情况转化

为具体、量化的考核指标，通过科学的考核评价，判断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三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按照“谁决策、谁负责”“谁执行、谁负责”“谁评估论证、谁负责”的原则，对重大决策失误或落实不



力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建立健全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切实加强对重大决策作出或执行活动

的监督。要完善重大决策落实责任标准和责任追究启动机制，建立多元督查与问效问责衔接联动机制，强

化问责的可操作性和刚性约束，确保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抓住重大决策透明度这个基础。增强重大决策透明度，是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的基础和首要环节。一

是探索建立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凡重大决策事项，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可

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依法依规禁止公开的外，决策草案和依据在决策前都

应向社会公布。要针对重大决策信息不同于一般公务信息的特点，积极而审慎地推动重大决策过程信息的

公开，最大限度地全面、及时、准确公开重大决策信息。二是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信息公开指引机制。决策

机关和决策执行单位要为公众了解和获取重大决策信息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制定便于公众知晓和查找、

检索的信息公开指南。三是完善重大决策“公告—评论—反馈”的信息公开运作机制。探索公开有代表性

的特别是持有异议的公众意见、对公众意见的处理回应反馈意见、专家论证意见等机制，不断将保障公众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引向纵深。

抓住重大决策规范度这个关键。要严格遵守重大决策的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随

意决策、拍脑袋决策等现象。一是规范重大决策启动程序。启动重大决策程序，必须经过充分研究论证。

要规范重大决策研究论证的程序规则，完善研究论证的责任主体、范围、方式、流程、时限等，坚持未经

充分研究论证，不决定是否启动重大决策程序；未经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掌握有关信息、充

分协商协调，不拟订和提出重大决策草案。二是规范合法性审查机制。不得以征求意见等方式代替合法性

审查，并保证必要的审查时间。坚持重大决策草案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提交会议讨论。

要大力借助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进行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大幅提高第三方参与重大决策合

法性审查的比例。要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合法性审查中的作用，组织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提出法律

意见，明示法律风险。三是规范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凡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都要

积极组织开展重大决策风险评估，防止该评估而不评估、重复评估或评估“走过场”现象，坚持“风险可

控”才决策。探索将重大决策廉洁性评估纳入风险评估。

抓住重大决策满意度这个核心。提升重大决策满意度，是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的核心和保障。一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重大决策经得起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一根本

工作标准的衡量和检验。二是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公众参与培育引导机制，培养公众参与的

兴趣、习惯和能力。探索建立公众参与代表制度，规范公众参与代表的产生和选取办法。充分发挥民间组

织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逐步推动公众参与由个体参与向有组织的参与转变。探索建立常态

化、便捷化的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公众旁听制度，防范出现“一把手”个人决策风险。建立公众参与效果评

估机制，增强公众参与重大决策的实效。三是提升公众参与的专业水准。探索建立“公众+专家”共同参与

机制，建立公众参与公众代表库和专家学者库，确保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建议通过参与代表平等地表达。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决策事项，要充分发挥有代表性、中立性的专家、专业机构的作用。建立决

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健全专家公平遴选、专家责任认定、专家诚信考核和退出机制，确保经过专家论证的

重大决策，更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支持和接受。


